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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科生实习报销有关说明
本科生教学实习报销，由学院（系）在实习结束后一个月内集中统一办理。
为实现精细化管理，请学院（系）在实习经费授权时，子项目名称中务必要有“实习”字样，例如“实习经费”等，以便财务部门统计实习经费开支。在实习报销时，摘要中请包含“实习”字样。
学院（系）根据实习教学大纲和实习计划，可采取集中与分散等形式组织安排实习。集中实习一般指由学院（系）统一安排学生集中到实习单位开展实习活动；分散实习一般指经学院（系）批准，学生自行前往不同实习单位开展实习活动。
一、分散实习报销材料和报销方式
1.本科生分散实习财务报销汇总表纸质签章件一份。报销汇总表与分散实习教学完成表人员信息应一致，特殊情况请备注说明。分管负责人应请学院（系）主管本科教学负责人签字。
2.本科生分散实习教学完成表（原件作为实习教学档案学院（系）留存的，可提供复印件、加盖学院（系）本科教学管理部门公章）和相关票据（每位学生提供一份）：
[bookmark: _GoBack]（1）表格应填写完整规范：成绩、实习指导老师签字、实习单位证明（单位盖章）等均需要，其中单位证明可以“实习单位接收证明连同实习单位考评结果（附页）”代替；确无依托实习单位的，可由学院（系）提供证明说明实习相关情况并加盖学院（系）公章（若在本科生分散实习教学完成表中说明，已盖学院（系）本科教学管理部门公章的，无需重复盖章）。
（2）住宿费发票抬头建议填写“浙江大学”，城市间交通费乘坐人姓名应为学生本人，铁路电子客票等购买方名称请填写“浙江大学”，尽量形成环路。票据时间应与实习起止日期吻合。
（3）确无法提供城市间交通费、住宿费票据，如学生在杭州实习或去外地实习学生搭便车住亲友家等情况，由学生在城市间交通费、住宿费票据栏简要填写情况说明，经学院（系）核实后加盖公章。
（4）分散实习实行经费包干，票据金额与包干金额不挂钩。
（5）保险费学院（系）统一购买，学生无需提供保单。
3.分散实习报销方式说明
分散实习报销建议采用学校酬金系统发放。建议：酬金摘要处填写“某某等领分散实习补助”；酬金性质选择“本科生分散实习补助”，如无法选择前者的，可选择“教学酬金”并在预约完成后打印的预约单上手工修改酬金性质为“本科生分散实习补助”。
二、集中实习报销材料
1.本科生集中实习财务报销汇总表（纸质签章件一份）。如采用网上预约报销方式，业务大类选择“学生实习报销”，实习类型选择“集中实习”，预约完成后打印的本科生实习财务报销汇总表与《本科生集中实习财务报销汇总表》具有同等效力，无需重复填表。分管负责人应请学院（系）主管本科教学负责人签字。
2.本科生集中实习教学情况表（纸质签章件一份）。分管负责人应请学院（系）主管本科教学负责人签字。
3.相关有效票据。城市间交通费、住宿费、实习管理费、保险费以及与实习教学内容密切相关的其他费用等原则上在标准范围内，凭票据实报销。
4.实习指导费发放表（纸质签章件）。内容包括：课程名称、课程号、实习指导教师姓名、工作单位、职务职称、身份证号和银行卡号，指导教师本人签名等。实习指导费应通过学校酬金系统发放。建议：酬金摘要处填写“某某等领实习指导费”；酬金性质选择“教学酬金”，完成预约打印后与报销汇总表等一并提交。
5.实习带队教师联系实习和带队期间的交通费、住宿费及出差补贴等按学校差旅费管理规定报销。由学院（系）统一安排交通工具或由实习单位派车接送的，随行日和接送当日市内交通费不予补贴，实习带队教师因特殊情况需申请市内交通费补贴应提供情况说明和有关佐证材料。
6.报销确有特殊情况的，相关情况说明可在“本科生集中实习财务报销汇总表”上填写或单独附页（由学院（系）分管负责人签字并加盖学院（系）公章）。
各学院（系）应按《浙江大学本科生实习费用报销规定》（浙大计发[2017]1号）要求制定院（系）实习费用报销实施细则，指导工作，并报计划财务处（就近校区会计核算中心）、本科生院（紫金港东1B-110）备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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